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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口的商船来来往往，
在满载着丝绸、 茶叶和陶瓷的
货 仓 一 角 ， 来 自 中 国 的 书
籍———有些是专供外销的，有
些是接受外商订购、 按照海外
市场要求制作的———随着贸易
季风、 使节往来运往东亚海域
乃至更遥远的国度。

“在古代海外贸易中，书籍
无论在数量、 销量乃至价格上
都不占优势。 ” 广东海洋史研
究中心主任李庆新曾对明清时
期广州地区刻书业有过深入研
究，在他看来，尽管如此，中国
书籍因其所承载的政治、 文化
价值及中国文化的巨大影响
力， 成为对外贸易的一项特殊

商品。
活跃的文化贸易迄今仍可

在文献档案中窥见一斑： 据越
南《嘉定城通志》记载，河仙有
僧徒“东入粤向海幢寺”求法购
书；越南使节阮述 1880 年出使
清朝时曾写下“独喜街头书价
贱，再来应购满船归”的诗句；
而据学者对越南国家社会科学
中心汉喃研究院、文学院、史学
院等馆藏的调查， 共发现有安
南本中国典籍 514 种。

“清代广东地区刻书业发
达， 且其刻书价廉， 吸引了不
少 外 地 书 商 到 广 州 制 版 刻
印。 ”李庆新指出，清代广东地
区是越南输入中国书籍的重要

供应地， 目前越南尚能见到的
30 多种中国印本古籍大多在
广州及附近刊刻， 出版后通过
海洋商贸销往越南嘉定等南方
地区，形成“广州刊刻，嘉定发
售”的图书产销网络，“这一网
络可以称为中越文化交流的

‘海上书籍之路’”。
随着欧洲直航远东的交流

线被打通，“海上书籍之路”不
断向欧美延伸。 2016 年，广东
省立中山图书馆编辑出版了
《海外广东珍本文献丛刊·第
一辑》，收录加拿大、德国、美
国、 英国、 葡萄牙和日本等地
收藏的稀见广东古籍文献共
71 种。

羊城晚报记者 李妹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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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 随着近些年海外汉籍的挖
掘，学界越来越多地发现，中华文化对西方
的影响远超出人们的想象，这其中，从广东
港口输出的书籍应当是很重要的因素之一？

李庆新：近年来，在传统“西学东渐”研
究视角之外， 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文明交流
中的“中学西传”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
包括外销瓷、外销画、外销工艺品、外销书
籍等在海外的销售传播， 并透过这些研究
重新认识中华文化对西方影响及对人类文
明的贡献，重新勾勒中外文化交流史。

具体到汉籍的交流， 广东书坊刻书
业在明代已具备相当规模和水平， 降及
清代， 广东的雕版业刻书业得到了快速
的发展，不仅有汉籍的印刷，还有外籍的
印刷， 商品经济的刺激与商品化生产使
这里建立起了颇具规模的图书生产、销
售网络。 而且由于广东面向海洋贸易的
独特优势， 这里的图书产销具备了国内
其他地方没有的特点， 与海外市场建立
密切的联系，有一部分就是为海外印刷、
向海外销售的， 这些中国书籍通过贸易
途径运销到世界各地。

羊城晚报：可不可以说 ，海上贸易带
动了“海上书籍之路”的兴起？

李庆新：“海上书籍之路”应该说是特
殊营商环境下特殊交易的结果。 从贸易的
角度看， 书籍只是海上交往的附带产品，
与珍贵奢侈品和日用品比较，书籍无论在
数量、销量乃至价格上都不占优势，来华
贸易的商人也从来没有为做图书生意专
门搞一条船。 但书籍又是特殊商品，其政
治、文化价值决定它在海外无论官方还是
民间，都有阅读、消费的需求，有需求就有
市场。 中国古代官方在很长时间里都把图
书销售作为禁区， 但海外市场的需求、印
刷技术的发展、对外交往的密切，带动了
图书代刻外销的经营活动，也让中外书籍
交易成为可能。“海上书籍之路”是海洋商
贸交流的市场机制和市场网络起作用的
结果，民间海洋社会、经济、文化的内在联
系，蕴藏着推动诸如书籍的国际流动与跨
文化交流的深层次的内部力量，华商网络
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

羊城晚报：那应该如何评价 “海上书
籍之路”对中外文化交流的积极意义呢？

李庆新：“海上书籍之路” 是古代东
西方经济交往、 文化交流的特殊形式和
载体。 这种交流是长期的，源源不断的书
籍输出到海外，最终会产生特殊的、长久
的效应。 书籍不同于一般商品，其价值不
仅仅在当下， 还可以长久保存， 流传后
世、教化育人，对一些主要交流地区的社
会文化发展产生多方面的深远影响，传
统的“东亚文化圈”的形成、近世西方“中
国热”的出现，书籍交流功不可没。 在新
历史背景下， 书籍交流本身就是中外交
流、文化交往的重要载体，为增进不同文
明之间的对话、交流，提供互鉴共享的人
类智慧与文明成果， 更好地开创人类社
会的未来，发挥独有的作用。

“昨夜我望见一个中国的城市……每一座神龛里
有一个神像，可是差不多全被挂在庙龛上的花帷幔和
旗帜所掩住了……”1840 年，丹麦作家安徒生在系列
童话《没有画的画册》中，以中国为背景叙述了“第二
十七夜”的故事：一座中国城市、一所庙宇和一个思恋
富家姑娘的年轻和尚，红尘之思，跃然纸上。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蔡鸿生发现，安徒生从未
到过中国，也不识中文，但这则童话里隐约可见广
州海幢寺及十三行的身姿。

童话的想象里为何能分解出海幢寺的印记？ 久
居大洋彼岸的作家和遥远东方的古刹， 是经由何种
方式产生了奇妙的联系？ 翻看广州两千多年的海外
交往史，个中答案已不言而喻：珠江口往来商舶隐隐
勾勒出一条文化交流的“海上书籍之路”，千百年斗
转星移后依然传递着中华文明亘古常新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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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夜”故事里的佛寺，究竟是
有原型还是作家虚构想象的？ 对此，安徒生
在《没有画的画册》前记中早有声明：“我在
这儿所作的一些画都没有经过选择，它们是
依照我所听到的样子绘下来的。 ”

那何以见得叙述的就是广州海幢寺呢？
蔡鸿生教授在《广州海事录———从市舶

时代到洋舶时代》一书中考证认为，“第二十
七夜”创作于 1840 年，中西关系仍处于广州
一口通商的状态，在西洋商人心目中的“对
华贸易”其实就是“广州贸易”，因此，“第二
十七夜”里的“中国城市”，“不可能是宁波或
厦门，更不可能是北京，它只能是广州”。

这样说来，“一座庙宇” 也就容易落实
了。 按照当时清廷规章，外国人在广州只能
住在十三行的商馆里，仅在每月的初三和十
八这两天允许前往海幢寺、 陈家花园游玩，
且每次出游人数不得超过 10 人———童话中
的庙宇，毫无疑问就是海幢寺。

蔡鸿生的考证显然并不满足于逻辑推
理。 在安徒生笔下，年轻和尚的名字用丹麦
文 拼 写 为 Soui-houng， 英 译 本 拼 写 为
Soui-hong，“倘要准确还原这个名字，应于
广州话中求之”。

他指出， 在清代广州口岸的十三行区，
瑞典东印度公司商馆正门的横匾上，明确标
出 Sui� Hong 字号，一望而知是广州话拼音
的“瑞行”。丹麦、瑞典在北欧一衣带水，在广
州商馆区也是并排而立的老邻居，两馆人员
联袂出行海幢寺并非不可能，以至于在文学
创作中给和尚安个“瑞行”的名字，在蔡鸿生
看来，“非如此不足以显示‘中国城’广州的
南国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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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顺德作家协会主席吴国
霖计划在今年 5 月前完成《顺德
马冈村史》的整理。“现在很少人
还能知道，这里的刻字雕版曾经
盛极一时。 在国内以及流传海外
的清代刻本中，不少书籍都是在
顺德马冈刊刻。 ”吴国霖为此进
行了大量的田野调查， 据他判
断，马冈的木雕版最早在清乾隆
年间兴起，因广州书坊数量日渐
鼎盛且缺少木刻工匠，便长期外
发委托马冈刻字雕版 。 金武祥
《粟香随笔》 一书中亦有记载：
“书版之多，以江西、广东两省为
最。 江西刻工在金溪县之许湾，
广东刻工在顺德县之马冈。 ”

到了清朝中后期， 佛山、广
州等地都大量使用马冈的木刻板
来印刷。 在马冈冯源业先生记忆
中， 当时广州的商船到江门、香
山都途经马冈， 交通十分方便，
马冈在南坊专门修建书前码头，
即如今马冈粮仓的位置， 刻好的
书版在此经水路运往国内外。

对顺德马冈的历史挖掘让学
界感到惊喜， 这在一定程度上展
示了“海上书籍之路” 产销网络
的货源渠道。 李庆新认为， 顺德
得风气之先与水陆交通之便，刻
书业与省城形成“一条龙” 的产
销关系， 并通过省城图书网络延
伸至国内乃至海外市场。

在印刷行业十分发达的今
天，木刻书版早已被淘汰，吴国
霖四处征集才收藏到仅 10 本马
冈木刻雕版印书，“这些书的内
容囊括千字文、书经读本、通俗
读物等，其中还有图文并茂的广
告画等，有很高的欣赏价值和研
究价值”。

海上书籍之路
助推中学西传

吴 国 霖
创 作 的 版 画
《清代木刻雕
版 之 乡———
马冈 》， 描绘
马 冈 雕 版 印
书场景
受访者提供

吴 国 霖
收藏的部分
马冈木刻雕
版印书

李妹妍摄

让学者们更感兴趣的是，
在中西文明交流中，海幢寺充
当了怎样的角色？

2017 年，北京外国语大学
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助理研
究员谢辉在德国巴伐利亚州
立图书馆有了新的发现：这里
收藏有清代广州海幢寺刻经
二十八部，最初由德国学者诺
依曼带回欧洲。

现有资料显示， 诺依曼在
1830 年 10 月搭乘东印度公司
商船抵达广州，在三个多月的
时间里总共购买了约六千册
中文书籍，其中有“从道观和
寺院流通处直接买到了道家
和佛家的文献，还特别从欧洲
洋行对面河南岛上的佛教寺
庙中购得一些文献”。 对此，谢
辉解释称，“欧洲洋行即十三
行， 河南岛即今天的海珠区，

海幢寺正坐落于此”。
事实上， 这并不是研究者

们第一次在海外发现海幢寺经
坊刻书的踪影。 作为当时为数
不多的政府特许游玩之地，海
幢寺曾吸引了众多外国人前往
参观， 并留下详实的文字、绘
画和摄影记录。 美国人威廉·
亨特在 1885 年出版的《旧中
国杂记》 中就有这样的描述：
“……如果用英语来讲，这座庙
的名字是‘海的帐幔’，它拥有
一个内容充实的图书馆和一个
印刷作坊。 在那里，教义被刻
在木板上，木板不断地印出书
来，用来赠阅或出售。 ”

如今保存在大洋彼岸图书
馆里相当数量的海幢寺经刻表
明，这些书籍有相当一部分被来
华西方人买走。据广东省立中山
图书馆特藏部副研究馆员张淑

琼 2012 年对全球 21 所图书馆
馆藏情况的查考， 英国伦敦大
学、荷兰莱顿大学等地共收藏有
海幢寺经坊刻本及藏版书 126
种，其中，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
书馆马礼逊藏书就保存有八十
多种海幢寺刊本或藏版的书籍。

“在德国人诺依曼之前，购
买海幢寺经刻较为丰富的西方
学者，当属英国人马礼逊。 ”张
淑琼告诉记者， 来华的外国人
关注海幢寺及其经坊， 撇除少
有游玩之地的因素外， 无疑还
有更好了解中国及中国文化的
意图，“比如佛教为何会在中
国社会占有重要地位， 马礼逊
在收购中文书籍时会尽可能地
收集释道著述。 为了丰富英国
的中文文献， 他还向教会申请
经费， 最终在 1824 年将收藏
的大量中文图书带回英国。 ”

制图 / 杜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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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吉林省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微信

公众号消息，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 1 月 7
日作出决定，向刘忠林支付国家赔偿金合
计 460万元， 包括无罪羁押 9217 天人身
自由赔偿金 2624448.58 元和精神损害抚
慰金 1975551.42元。 (1月 7日中新网)
� � � � 刘忠林获得 197 万多元精神损害
赔偿，刷新了最高数额纪录，是“史上最
高精神赔偿”。 刘忠林获得巨额精神损
害赔偿，是对他的应有补偿。 在公开报
道中，刘忠林是羁押时间最长、申诉时
间最长的蒙冤者，他在出狱后仍没有平
反， 而且他出狱后双手十指指甲坏死、
变形，右脚趾因坏死截肢，他还患上了
严重抑郁。 无罪羁押 9217 天，没有杀人
却背负杀人罪名达 20 多年之久， 这对
他的精神伤害可想有多大，不仅是他本
人，他的亲属也长期生活在“杀人犯亲
属”的阴影之中，可以说再多的赔偿也
无法真正弥补对冤案当事人及其家属
造成的伤害。

但国家赔偿却是对冤案进行平反必
不可少的重要一部分，如刘案中，巨额精
神损害抚慰金更体现了对受害者精神损
害的重视， 对于蒙冤者所受到的严重精
神伤害来说，这也是一种必要补偿。

2015 年 ，辽宁涉黑团伙袁诚家案
件二审宣判 ，被告人之一高超终审被
法院认定无罪 ，而高超得到的精神损
害抚慰金只有 1 万元 ，仅为人身自由
损害赔偿金的 5.6% 。 精神损害赔偿
数额从无到有 ， 近些年来呈上升趋
势 ，近几年来 ，更是屡屡刷新纪录 ，这

体现的是司法进步 ，体现出的是对公
民权益 、人格权益的重视与保护 。 而
重视对公民人格权益的保护 ，对于避
免冤案的再发生 ，也有积极作用 。 让
公安机关 、司法部门 “以人为本 ”，尊
重公民的合法权益 ，也能更好避免践
踏公民合法权益的冤假错案出现。

回到刘忠林冤案中来 ，刘忠林获
得了国家赔偿 ，但对制造刘忠林冤案
的相关责任人也要进行进一步追查 ，
要让他们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必要的
责任。 依据《国家赔偿法》，“赔偿义务
机关赔偿损失后 ，应当责令有故意或
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或者受委托
的组织或者个人承担部分或者全部
赔偿费用。 对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
责任人员 ，有关机关应当依法给予处
分 ;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 ”所以对刘忠林支付国家赔偿金
后 ，也应尽快启动向该案办案人员实
施追责及国家赔偿费用追偿工作。 巨
额的国家赔偿 ， 不能只由纳税人埋
单 ，制造冤案的责任人 ，更应为此担
责。

刘案得以昭雪， 让人看到正义虽
然迟到但并没有缺席 ;“史上最高精神
赔偿 ”，也体现了司法进步 ，体现了对
蒙冤者人格权益的日益重视， 具有标
杆意义。 更希望类似冤案不会一再重
演， 这就更需要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
革 ，完善司法体制 ，堵住司法漏洞 ，让
司法能够更好发挥“不冤枉一个好人，
不放过一个坏人”的惩恶扬善功能。

评 2019年1月8日/�星期二/�评论深度部主编 /�责编 张齐/�美编 陈日升/�校对 何绮云时 A5E-mail:wbsp@ycwb.com

“权健事件”又有新进展。 截至昨日，天
津警方已对权健集团实际控制人束某某等
18 名犯罪嫌疑人依法刑事拘留。 而包括山
东、广东等省的权健分公司也已停业整顿。

从一位患癌女童的命运点爆舆论，到
当地成立联合调查组进驻权健，对其涉嫌
传销与虚假宣传犯罪进行调查，再到公安
部门刑拘权健老板及一众高管 ，号称 “百
亿帝国”的权健转眼间从神坛跌落凡尘。

而媒体和舆论的围猎 ，则将 “权健帝
国”的发家轨迹起底得如同透明。 剥去权
健炫目的光晕 ， 人们见识了演技高超的
“忽悠大师 ”的神奇包装术 。 当家人束昱
辉从改名 、伪造学历起步 ，短短几年 ，便
从连高中都未上过的普通下岗工人 ，摇

身变为 “清华高材生 ”、中医世家 、手握
600 秘方的“伟大的束总”。

在权健这个神秘“帝国”里，到底有多
少是真实可信的，委实令人生疑。 公司吹
嘘的“专利产品”，根本未通过专利部门的
审核；满墙的奖状牌匾，若追根刨底，绝大
多数来路不明； 一个售价千元的鞋垫，据
称对罗圈腿、心脏病、前列腺炎都有奇效；
明明备案的是保健品，却标榜为能治包括
癌症在内的“百病神药”……

而权健之所以能迅速实现版图扩张，
靠的也是传销式的“大忽悠”，集会培训、拉
会员、发展下家，不断给新人“造梦”、 “打
鸡血”，描绘一夜暴富的迷人幻影。 在充满
诱惑的造富梦里，权健迅速开枝散叶，神奇
地发展出全国“7000 家火疗馆”。 而在此背
后， 则是众多自身上当继而去骗更多消费

者的“加盟商”，以及无数的受害者。
但是， 恐怕连权健缔造者自己也没想

到，金碧辉煌的“权健帝国”大厦，却顷刻坍
塌，而导火索竟是一个不幸女童的命运！ 这
到底是偶然还是冥冥中的天意？

从受人追捧到千夫所指 ，权健的教
训可谓触目惊心 。 它不只是对深陷舆论
漩涡的权健及其追随者而言 ， 对我们整
个社会，都可说是振聋发聩的警钟。

传销说白了就是打着营商幌子的骗
术，是受我国法律严厉打击的违法行为。 之
前因类似情形受到查处惩治的屡见不鲜。
但为何有那么多人依然铤而走险， 前仆后
继地跳上传销这条贼船？ 究竟是有关部门
打击不力，还是骗子的骗术太过高明？

应该说 ， 造成类似现象确有多方原
因，诸如市场监管的 “九龙治水 ”，以及某

些地方部门的偏袒或贪官的暗中保护伞
等。 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往往被忽视，
那就是滋生这种丑陋现象的社会土壤。

全民创富时代， 许多人内心里都有个
财富梦想，这种梦想若寻着合法途径实现，
本无可厚非。 但有些人为追逐财富而扭曲
了价值观，失去了做人底线。 总想着一夜暴
富，捞偏门，于灰色地带牟暴利。 为此，什么
诚信、规则、商业伦理，都不管不顾。 于是，
假包装、玩概念、消费陷阱等纷纷出笼，什
么钱都敢赚，什么歪门邪道都敢蹚。 而有些
侥幸得逞的又成为后来者的“偶像”。

然而，画皮终究要被剥去。骗子的“套
路”再深也不可能永久。 权健及其追随者
并非小河沟里翻船，而是规律使然。 权健
大厦的倒下该让那些怀揣一夜暴富梦的
人警醒了！（作者是本报首席评论员）

今日论衡之拍案说法

□戴先任

冤案制造者
要为“最高精神赔偿”埋单

近日， 不少路过北京王府井步行街
的市民都见到了一个类似露天咖啡座的
开放吸烟区，面积足有 70 余平方米。 北
京市控烟协会组织专家对此进行实地调
查，回应称，该吸烟区明显违背《北京市
控制吸烟条例》， 并涉嫌误导青少年，应
该取缔。记者发现，此吸烟区是一公司为
宣传“共享吸烟室”理念而设立。 （1 月 7
日《新京报》）

闹市大街，70 余平方米的高档吸烟
区，这与其说是实用化的室外吸烟室，不
若理解为是极具象征意义的空间装置艺
术。设计精致的不锈钢柱式烟灰缸，如咖

啡馆吧台一般的高级座椅， 烟客们在其
间无比惬意地吞云吐雾， 此情此景简直
就是现场直播的“烟草广告”，其给未成
年人所带来的消极示范是显而易见的。
这种以改善吸烟体验、 鼓吹吸烟者权利
为卖点的商业模式， 天然就与全社会控
烟的主流价值背道而驰。

的确，为了控制室内二手烟，各地都是
鼓励单位建立室外吸烟区的。 可即便如此，
北京王府井这一设在人口密集区和行人必
经通道的“开放吸烟区”，还是太夸张、太离
谱、太恶意了。 其最直接的影响，就是造成
了二手烟的不可控扩散，所有途经的路人，

都可能在不知不觉间成为受害者。
需要重申的一个基本逻辑是，吸烟区

的存在，绝对不是为了提高吸烟者的舒适
度，而是为了避免其“祸及无辜”。 而此类
“共享吸烟室” 却在标榜“烟民坐进‘吧
台’”“吸烟体验上了一个档次”！ 在一些
城市已经开始推广“全城控烟”的大背景
下，王府井步行街还在上演大型露天“吸
烟秀”，这简直就是不可容忍的倒退。

任何商业项目， 都应以不挑衅公序
良俗作为底线， 任何试图给予吸烟区超
高配置的尝试，本身就是可疑和危险的。
每一次对吸烟体验的改善， 都是在间接

助长烟草消费。 特别是在烟草广告被禁
止的情况下， 针对此类大庭广众之下暗
示意味极强的豪华“吸烟区”，更应该警
惕。彻底实现烟草与主流社会的切割，限
制二手烟扩散只是第一步，更核心的，还
是在于实现“吸烟行为”的隐匿化。

就如同吸烟镜头不应出现在电影、电
视剧中一样，吸烟行为同样应该被隔绝在
日常的公共场景之外，这是对未成人和非
吸烟者的保护。 而就算做不到这一点，最
起码也不能在众目睽睽之
下，表演活色生香的“抽烟
赛神仙”戏码。

“权健帝国”崩塌能否催醒暴富造梦者
□阅尽

大街上的“共享吸烟室”，消解全社会控烟的共同努力


